淄博市首次召开婚姻家庭案件疑难问题
审判实务研讨会
5月22日，淄博市妇联联合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了婚姻家庭案件疑难问题审判实务研讨会。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勤、市妇联副主席崔云芝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上，崔云芝总结了市妇联、市司法局、市法院及市律协以“平安家庭”建设为载体，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联合开展的多项工作，并指出婚姻法国家根本大法之一，它更具体的落实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引导规范了婚姻家庭的文明和谐，也保障了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多元，有关婚姻家庭的纠纷、诉讼呈现多样性、复杂化趋势，使得有关婚姻家庭的诉讼在实务操作中产生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妇联举办此次研讨会，就是要充分发挥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讨论婚姻家庭法律实务问题，根据现实需求不断为实践探索提供理论指导，以更加丰富的手段、多样的形式为群众提供更为便捷、更为有效、更具时代活力的服务，推动实现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研讨会主要围绕婚姻家庭案件的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市法院民一庭胡静庭长、市律协副会长王敏、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刘晓源、市律协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于芳、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徐文丽，分别就夫妻共同债务及父母出资买房和借名买房、家暴证据认定及“人身保护令”的实施、 离婚案件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与会的其他律师、专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各自看法与见解，大家畅所欲言，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在一些疑难问题上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把握，从而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法规，实现以家庭平安促进社会平安。
市妇联、市司法局、市法院、市律协工作人员，山东理工大学专家，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律师，各区县妇联分管副主席、权益部长、巾帼律师服务团成员共计6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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